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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伊宁市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安全责任协议书

甲方：华电伊宁市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乙方：XX
为加强承运车辆的安全管理，明确甲、乙双方的安全责任，做到各负其责，确保承运过程中的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确定，特签定安全责任协议书，双方必须共同遵守：
一、安全目标
1、不发生轻伤及以上人身伤害事故；
2、不发生设备损坏事故；
3、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4、杜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情况。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要求，甲方必须进行安全资质审查。
1、供应商或承运商的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法人代表资格证书。
2、甲方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三、甲方安全责任
1、负责对乙方的资质进行审查。
2、甲方负责与乙方负责人和专业人员进行书面交底，并由双方签名的交底记录。
3、提供甲方安全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并对乙方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
4、乙方承运人员在厂区内发生违章作业时，甲方有权制止，直至停止乙方的协议。
5、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甲方应尽量向乙方提供工作方便。
6.乙方进入厂区无条件服从甲方管理，与现场工作人员产生分歧应通过正常渠道解决，不能影响现场正常工作或安全事件发生。
四、乙方安全责任
1、乙方是承运工作安全第一责任者，应全面负责本合同的安全管理工作，切实履行安全职责。
2、乙方必须建立安全监督机制，并配备专（兼）职安全监督人员，认真开展安全监督工作，并随时和甲方互通情况。对承运人员要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每月对承运人集中进行一次安全教育，学习公司的安全相关安全规章制度。要求熟悉现场运煤道路、禁行区域、作业时间、作业地点，对驾驶员进行安全交底和考试。
3、乙方对所使用的人员安全全权负责。对其管理的司机要求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的驾龄。保证不使用未成年工和没有资质的人员进行作业。
4、运输车辆必须具备交通部门的各项手续并办理了法律法规规定的各种相关保险手续，车辆性能良好，乙方对其安全性能负责。每次工作前应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确保行驶安全。
5、在现场工作中，必须严格执行甲方安全、文明生产（施工）规定的有关部分。甲方对乙方提出的安全管理意见必须及时整改，并接受甲方安全监督相关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6、工作中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乙方有责任立即处理并同时报告甲方主管部门。
7、乙方运输车辆进入厂区后，违反我公司安全管理规定，造成的人身伤害、设备损坏等事件，其一切责任及经济损失全部由乙方承担。
五、安全注意事项
1、所有进入煤场的车辆必须保证灯光、倒车蜂鸣器、举升报警器齐全有效。
2、停车线外取篷布时防止坠落，卸煤时严禁加队。
3、进出、地磅按程序过磅。进出煤场注意观察路况、标志标识牌及建筑物，必须缓慢行驶，确保煤场设施安全。
4、驾驶员必须按工作人员指定的地点卸煤。
5、驾驶员卸煤时如遇推煤机推煤应主动避让或耐心等候，推煤结束后，方准卸煤。
6、卸煤时要确保车辆平稳，防止侧翻。
7、卸煤结束后确保车厢完全放下后才能驶离煤场，严禁在落车厢的同时行驶车辆。
8、车辆在煤场发生故障必须尽快将故障车辆拖离煤场。    
9、驾驶员必须听从采样、地磅、煤场等管理人员的指挥，服从管理，确保煤场设备及车辆安全。
10、在甲方辖区车道行驶的运煤车辆，以空车让重车原则行驶，进入煤场、煤堆的车辆，以重车让空车原则行驶。
11、严禁司机酒后作业。
12、严禁司机等人员在工作现场吸烟。
13、严禁司机等人员连续超负荷作业。
14、严禁司机误动、误碰厂区内的所有设备。
15、严禁车辆超越指定的路线行驶。
16、严禁使用消防水设施（火灾除外）。
17、车辆在指定地点摘取篷布，并注意煤块掉落伤人。
18、进入煤场卸煤必须听从煤场指挥人员指挥。无煤场指挥人员指挥不得卸煤。
19、车辆承运发电燃煤期间不得随意更改车型、车号。
20、运煤车辆在煤场卸煤中，因本身原因，如：车辆存在问题、操作不当造成事故，必须对承运人进行教育和处罚。
21、进入甲方厂区负责车道后，车辆严禁夹队，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15公里。
22、所有车辆均不准载人进入煤场，搭乘人员一律在进厂大门口下车。
23、在厂区内发生纠纷问题应通过有关部门协调解决，严禁在厂区内争吵、打架影响工作。
24、汽车排汽管头部不能朝下，如朝下的应改为朝左、右或朝后。
25、乙方或雇佣人员在承运工作中必须履行以上安全注意事项，服从甲方的指挥，如乙方违章而发生事故时，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26、承运人员必须按照指定的线路行驶，不得超越规定以外的线路。
27、运输车辆驶入厂区内驾驶员（正副驾驶员）必须使用合格的安全帽，车辆进入厂区副驾驶位置不许坐人，检查和维修车辆必须在厂区外进行。（无法行走除外，但要做好安全措施）。
六、如驾驶员违反第五项规定，甲方将按照燃煤管理标准进行处理，未尽事宜参照甲方公司的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处理。
七、本协议安全责任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八、本协议自双方签字起执行。（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bookmark: _GoBack]九、本协议正式文本一式2份，甲方持1份,乙方持1份，与《煤炭买卖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本协议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 2025年12月31日。
十一、本协议履行期在合同履行期发生变化时与合同补充协议履行期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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